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優良學生選舉辦法 

113.08.01  
一、依據：臺北市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 1093086328 號文「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選拔優良學生實施

計畫」內容，自 109 學年度實施，並以學年度為執行期程，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 

二、目的：鼓勵學生五育均衡暨適性發展，培養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意志，激發學生榮譽心，並引發

示範學習作用，以樹立優良校風。 
三、選舉標準： 
(一)選拔標準（符合以下五項之一以上者）： 

1. 品行端正，知錯能改，最受同學敬愛者。 

2. 體魄強健，身心健康，最受同學喜愛者。 

3. 熱心服務，修己善群，最受同學歡迎者。 

4. 氣質高尚，生活充實，最受同學景仰者。 

5. 學習認真，舉一反三，最受同學效法者。 

(二)學習暨出勤條件（參選人均需符合 1或 2 項。所有參選人均需未有第 3項情事。）： 
1. 學業平均成績優良：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優良在 80 分以上。 

2. 單科成績優良：前學期單科成績在 95 分以上或有特殊具體表現（如校隊代表或各項才藝比賽

得名，成績列優等以上），且學業平均成績在 70 分以上，足為楷模者。 

3. 前學期曠課紀錄 5 節(含)以上或入學後獎懲紀錄累計警告 3次（含）以上者，不得參加。 

四、選拔表揚方式：選舉相關日期依每學期公告為準。 
(一) 班級優良學生： 

1. 每年級每學年各班推選 1人為該班優良學生，須同時符合「選拔標準」與「學習暨出勤條

件」，填具推薦表經導師簽章，於各學年公告收件截止時限之前送至訓育組。 

2. 預定收件截止日為每年三月上旬。不推薦的班級請勾選「不推薦」並繳回推薦表。未繳交推薦

表的班級視為棄權。 

3. 班級優良學生名單於各學年預定公告期日，同步進行校網公告與學務處公告欄公告，以咨表

揚。預定公告日每年為 3月中旬。 

(二) 全市性優良學生： 
1. 資格、名額：凡班級優良學生符合特別條件，檢附證明文件，可參加全市優良學生選舉，全校

投票選出前 5 名接受全市性表揚。(優良學生推薦表請務必於各該學期公告收件截止時限前，

送至訓育組，逾期視為放棄，證明文件不齊者兩日內補齊，逾期未交推薦表或未補齊證明文件

視為放棄參加全市性優良學生選舉。) 

2. 選舉公報文字請呈現正向內容，嚴禁暴力、歧視、裸露、仇恨等負面或爭議性內容出現。 

3. 班級優良學生依其推薦方式登記為候選人，候選人名單於每學年下學期預定公告日前公告於學

生事務處公佈欄及學校相關網頁，倘有遺漏、錯誤，請於當日向訓育組更正。 

4. 競選方式：相關時程依每學年行事曆與公告為主。 

(1)時間：預定每學年下學期三月中旬。 
(2)可利用中午或下課時間到各班拜票(自我介紹或助選團推薦等…)。 
(3)競選期間使用之海報及相關文宣、道具，請以環保、美觀為訴求，並事先送經學務處訓育

組蓋章核可，可張貼於教室或校園指定看板，不得任意張貼，並於每學年指定日期前負責清

除，檢查未通過者列入班級整潔成績扣分。 
5. 投票：三月下旬擇日進行網路投票，每人最多圈選 4 人。(全校學生皆有投票權) 

6. 當選名單公告：當選名單於四月上旬公告在學生事務處公佈欄及學校相關網頁上，若得票數相

同將以公開抽籤方式確定名次。 

7. 謝票：可於四月中旬利用中午或下課時間到各班進行。 

五、 獎勵： 
(一)班級之優良學生，由學校頒發獎狀。 
(二)全市性優良學生，報請教育局表揚。 
六、 附則：凡在校學生當選次數達班級優良學生選舉次數的三分之二以上者，請於畢業年度 5 月 1

日前主動向學務處訓育組報備，經審查資格符合者，畢業時得授予建中榮譽獎章。 
七、 本辦法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優良學生推薦表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____年____班    

學生具體優良事蹟 

（簡要列舉，以 200 字為限，參加競選全市候選同學請另行摘錄 60 字儲存為 word 檔將做為選舉公報內容） 

 

 

 

 

 

 

 

 

□ 1.不參加全市性優良學生選舉，免附第 2條所列之證明文件。 

□ 2.參加全市性優良學生選舉，請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 】前學期成績單影本， (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或攜帶正本以備驗核。 

【 】2 吋脫帽實體相片(背面註明班級、姓名)或相片電子檔。 

【 】提供 60 字(優良事蹟)電子檔，作為選舉公報內容，請呈現正向內容，嚴禁暴

力、歧視、裸露、仇恨等負面或爭議性內容出現。 

【 】上述文件電子檔已寄至 stud11@gl.ck.tp.edu.tw(主旨註明班級、座號、姓名) 

□ 3.本班不推薦班級優良學生。 

                          

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權益說明： 

1. 推薦表請於 3/10(一)16：10 前送至訓育組，優良事蹟內容、證明文件不齊者兩日內補

齊，逾期未交推薦表或未補齊證明文件視為放棄參加全市性優良學生選舉。不推薦的班

級，煩請導師勾選本班不推薦並簽名，交回訓育組，謝謝! 

2. 期限內未繳交推薦表的班級視為不推薦班級優良學。 

3. 自 109 學年度起，全市性優良學生選舉改為每學年一次，依人數比例每學年選出本校全市

性優良學生共五名，接受市政府表揚。 


